项目名称：都匀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惠水段）35kV电力线路迁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

1投标条件:

（1）勘察单位：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具备工程勘察专业丙级及以上资质；
（2）设计单位：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具备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专业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

（3）施工单位：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同时具备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四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 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各成员单位为独立法人，牵头单位必须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同时具备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四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成员单位必须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具备工程勘察专业丙级及以上资质；
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专业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

（3）联合体各成员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招标项目中投标；

（5）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3家。

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3.1.1
	资格评审标准

	企业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一致； 
勘察单位：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具备工程勘察专业丙级及以上资质；

设计单位：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具备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专业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

施工单位：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同时具备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四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联合投标
	提交联合体协议书，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联合体分工

	
	
	营业执照
	有效的营业执照

	
	
	财务状况（如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是否需要核验原件：□是 ☑否 

	3.1.2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范围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1.3.1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

	3.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3.2.1

	
	
	工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1.3.2

	
	
	投标有效期
	60日

	
	
	工程质量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1.3.3

	
	
	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
	满足有关规范标准要求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3.4.1

	
	
	权利义务
	符合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规定

	3.2.1
	分值构成
	实施方案部分： 35 分

项目管理部分： 10
分

其他因素部分: 
15

分

投标报价部分： 40 分

	3.2.2
	评标计分项目及标准
	本工程采用招标控制价，各投标单位报价不得超过招标单位公布的招标控制价。超出范围的投标单位，其所投标书按无效投标处理。

	投标报价   

 （40分）
	工程勘察设计费报价（20分）
	报价按中电联定额[2015]162号文-关于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的指导意见下浮率
	＜10%
	≥10%

	
	
	分值（分）
	废标
	20

	
	工程施工报价 

（20分）
	报价按《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2020 年版）及配套定额等相关文件下浮率
	＜5%
	≥5%

	
	
	分值（分）
	废标
	20

	实施方案(35分）
	设计方案

（由设计单位提供）

（12分）
	1.设计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2.工程进度计划及工期保证措施（网络图或横道图）；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3.总体设计思路或设计理念；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4.后续服务工作安排；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施工组织设计（由牵头单位提供）
（23分）
	 1.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2.质量保证措施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3.施工总进度（包括施工进度计划横道图、网络图）及保证措施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4.施工安全措施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5. 文明施工措施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3～2分；中得2～1分；差得1～0分。
6. 施工环保措施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2～1分；中得1～0.5分；差得0.5～0分。

7.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2～1分；中得1～0.5分；差得0.5～0分。  

8. 现场组织管理机构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2～1分；中得1～0.5分；差得0.5～0分。

9. 与发包人、监理及设计单位专业分包工程的配合
评标委员会评分：好得 2～1分；中得1～0.5分；差得0.5～0分。

	管理机构评分标准（10分）
	项目经理   

（5分）
	项目经理提供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得3分，提供安全生产考核B证得2分；缺项得 0分。

	
	设计负责人
（5分）
	设计负责人具备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证书得3分；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得2分；缺项得 0分。

	其他因素

（15分）
	关于劳动用工中使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助力脱贫攻坚的承诺(5分）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工程施工企业在劳务用工中使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黔府办函【2017】193号）要求，投标人应对此作出实质性承诺，响应贯彻在劳务用工中使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助力脱贫攻坚。
承诺使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得5分；未承诺的，得0分。

	
	企业业绩（10分）
	投标人提供近年（2018年1月1日-2022年投标截止时间）企业完成的类似业绩，每提供1个计5分；最高10分，不提供不得分。附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备案手续）或合同协议书或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的复印件（如为联合体投标，由牵头方单位提供）。


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由招标人或者经招标人授权评标委员会自行确定。

评审标准

初步评审标准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分值构成
投标报价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实施方案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管理机构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其他因素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实施方案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管理机构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其它因素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附件 A：评标程序

评标程序

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1 项至第 3.5.5 项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 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2 项、第 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投标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评标办法前附表对投标人建议书中的设计文件评审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按本章第 2.2.4（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部分计算出得分 A；

按本章第 2.2.4（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实施方案部分计算出得分 B；

按本章第 2.2.4（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管理机构部分计算出得分 C；

按本章第 2.2.4（4）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其它因素计算出得分 D；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投标人得分=A+B+C+D。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或者在设有标底时明显低于标底，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应当否决其投标。

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或者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  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评标结果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  推荐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附件 B：废标条件

废标条件

B1.开标废标条件

投标人或其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B1.1
投标文件未按本招标文件要求送达的；

B1.2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未按本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参加开标会议的；
B1.3
投标文件的包封套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标识和签署的（重复标记和签署的除外）；或者包封套破损严重并且足以看见投标文件封面所有内容的；
B1.4
投标人参会代表应出示的证件不齐或证件无效的；
B1.5
投标人勘察部分报价超过招标人规定的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设计部分报价超过招标人规定的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施工下浮率超过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下浮率范围的；
B1.6
投标文件中的项目经理与报名时的项目经理不一致的（因特殊情况，经招标人同意已提交变更手续且由评标委员会评审合格的除外）。

B2. 评标废标条件

投标人或其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B2.1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2 项、第 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B2.2
投标函的投标价格采用手写或作修改的；

B2.3
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B2.4  在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评审中，评标委员会认定投标人的投标不符合评标办法前附表中规定的任何一项评审标准的（资格评审中的其他要求，如设计项目负责人或施工项目技术负责人不符合要求的，视为该项不合格；其他如不完全符合要求作细微偏差处理）；

B2.5   投标文件对本招标文件需承诺内容未作出承诺的；

B2.6
在投标人施工方案评审中，评标委员会认定投标人的投标未能通过此项评审的； 

B2.7
评标委员会认定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的；

B2.8
评标委员会认定投标人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B2.9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的。
备注：评标委员会判定为废标的投标文件，应附废标情况说明，并在评审结果告知时，向投标人公布。

未在此处集中表述的，评标委员会不得作为界定废标的依据。
